毕业生档案缓寄申请

本人申请将个人档案暂存学校，申请原因：             
注：此申请将作为毕业生档案暂存学校的依据，保管时间2年，毕业生应在2年内申请将档案转出。

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

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辅导员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辅导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辅导员须知：

1.该同学档案与所在班级档案同步移交。

2.移交登记表中须注明“缓寄”字样。

3.此申请与移交登记表一同提交。
